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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全市竞赛

本次竞赛分为理论竞赛和实操竞赛两部分，竞赛地点及具体

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集中强化培训

对获胜选手开展集中强化培训，并推选参加省赛。

五、奖项设置和奖励措施

（一）奖项设置

1.个人奖

竞赛设选手个人奖一等奖 1 名、二等奖 2 名、三等奖 3 名、

优胜奖若干名。获奖选手不超过全市选拔赛选手数量的 50%。

2.组织奖

综合考虑各地组织预选赛和参加全市选拔赛情况，对表现优

秀的，市组委会颁发“优秀组织单位”奖牌和证书。

（二）表彰措施

市组委会向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胜奖的选手颁发证书。

其中，获得全市竞赛一等奖的选手，报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、市妇联核准后，推荐授予“永州市技术能手”“永州市巾帼

建功标兵”称号，颁发奖牌和证书；获得全市竞赛一等奖的选手，

符合条件的，由市总工会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授予“永州市五一

劳动奖章”(已获此荣誉的不再重复授予)。对竞赛获得第 1 名的

选手，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按有关规定晋升高级工；第 2

名、第 3 名的选手按相关规定晋升中级工；已具有中级工证书的

可晋升高级，第 4 名、第 5 名、第 6 名选手，按相关规定晋升中

级工。

六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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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、周

密部署，通过竞赛活动在养老服务机构掀起学习养老照护理论知

识和实操技能的高潮，结合竞赛技术文件和培训资源做好赛前培

训工作，全面提升养老护理员实际工作能力和技能水平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推广。充分利用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新媒体

等途径，广泛宣传大赛，及时报道优秀选手的先进事迹。各县市

区可同期开展养老护理员风采宣传展示，培育孝亲敬老的良好社

会风尚，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技能、尊重劳动、关爱养老服务技能

人才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统筹安全生产和竞赛工作，按照“谁举办、谁负责，

谁组织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制定竞赛

相关应急处突预案，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保证竞赛顺利进行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邓湘阳 联系电话：0746-8366317

大赛组委会竞赛信息及竞赛动态发布平台：永州市民政局门

户网站，http://mzj.yzcity.gov.cn。

附件：1.永州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及组委会办

公室成员名单

2.永州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选手报名汇总表

3.永州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个人报名登记表

4.永州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选手工作证明

5.永州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参赛名额分配表
















